
最新生与死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与死读后感篇一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一老一少两个瞎子，每人带着一把三弦
琴，穿山越岭，怀揣着美好的愿望，说书为生。老瞎子希望
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弹断1000根琴弦，然后取出师傅留下的药
方去治愈自己的眼睛，好亲眼看看明亮的世界。小瞎子期盼
着爱情降临到自己身上，和心爱的姑娘幸福的在一起。

当老瞎子真正弹断1000根琴弦，拿着师傅留下的药方取药时，
而那才知道那所谓的药方只是一张白纸。瞬间，老瞎子的心
弦断了，吸引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消失，
就像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赏心悦耳的曲子，而此
时的小瞎子也正因心爱的姑娘远嫁他乡而痛不欲生。失去爱
情的`小瞎子渴望获得光明，为了鼓起小瞎子生活下去的勇气，
老瞎子用师傅的方式将药方封进琴槽，并告知只要弹断1200
根琴弦，就可取出药方治病。“人的命就像这根琴弦，拉紧
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这句年幼时师傅临终说的一
句话，老瞎子在这一瞬间才深深的领悟，目标只是虚设，但
却是祖孙三代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现实生活中，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努力奋斗着、拼搏着，
这也是为我们心中设立的目标。那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
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其实，
人生就是如此，掺揉了许许多多的无奈与痛苦，在人力无法
改变的时候，我们如何坚强的走下去呢？人活着，就要有目
标，有希望，有信念，有动力，而当全世界都误会你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一步步的走下去，不管对这个世界有多失望，你
仍然可以笑着拍拍自己的脸，告诉自己：坚持下去。人在物
质生活上追求不用太刻意，可是，精神世界一定要丰富多彩，
给自已一个可以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如何将心弦绷紧，因
为只有弹唱出热情充满活力的心曲，也才能使我们即使在无
奈与痛苦的时候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真是一幕大戏，曲曲流传，跌宕起伏，谁比谁更执着？
谁比谁更开悟？不过是有些人勇于承担，有些人善与逃避。
承担，总有承担的原因，逃避，总有逃避的理由。不管怎样，
人总要给自己目标和期待。

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也就够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生与死读后感篇二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极具哲思的.散文集，一读之下，给我
带来了深刻的人生反思，从史铁生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残疾
人励志后改变自己命运的历程，其中也有对亲情的思念和给
我们带来的启发，那就是我们对亲情的可贵往往并不是理解



的很透彻，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一些人生中的磨难。

在史铁生二十一岁那一年，他的双腿因为病魔而成为了残疾，
这给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他无法接
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之后的史铁生变得焦虑和颓废，因
为他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自理，而母亲始终在莫莫的照顾
着他，鼓励着他，但由于这种残酷的现实让他变得心志消沉，
也无法理解母亲的发自内心的关爱。在母亲的长期陪伴和鼓
励下，他长期呆在地坛，逐渐的，他从地坛的风雨四百年历
史中看到了顽强，也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思考，于是开始励志，
决定在文学领域做出点儿成绩来，经过了许多年的勤奋努力，
他功成名就，成为了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可他的母亲已经不
在人世，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就是这种情景，母亲没有能
够看到儿子成功的一天，史铁生表示遗憾。

读了《我与地坛》这本书，从史铁生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
人励志的经历，他虽然残疾，但身残志不残，最后通过自己
的努力成为了一个文化名人，这种励志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我们都是身体健全和健康的人。

史铁生对母亲的回忆和后悔，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可贵，希
望人间不要在出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窘境，为健在的父母尽
一份孝心。

生与死读后感篇三

《我与地坛》在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
为史铁生。

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
其前第一段和第二段被纳入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的高一
教材中。前两部分注重讲地坛和他对母亲的后悔，对于中学
生来说，这是一篇令人反思的优秀__。地坛只是一个载体，
而__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



的思念。

我与地坛中的第一第二两个部分。所选部分涉及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作者在突遭不幸双腿瘫痪后对于生死的深沉思考，
一个问题是作者悔恨在母亲过早去世后才理解了母爱的无私
与伟大，__有一定的哲理意味。一、二两部分，从内容上看
是紧密联系的，第一部分是写了我与地坛的故事，第二部分
是写了在地坛这个大背景下我与母亲的故事，从主题思想上
看，也是浑然一体，地坛使我平和豁达对待生死，解决了为
什么生的问题；母亲使我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解决了怎么活
的问题。地坛、母亲，都给过我生命的.启示，可以这么说，
地坛是我虚化了的母亲，母亲是心中永远的地坛。

创作背景

作者是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在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
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时候“走”进地坛的，从
此以后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写这篇散文时的15年间，
“就再没有长久地离开过它”。作者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
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
力量。

文档为doc格式

生与死读后感篇四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
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是在双腿残废的沉重打击下，在找不
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时
候“走”进地坛的，从此以后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史铁
生似乎从这座历经400多年沧桑的古园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
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

在《我与地坛》一文中，除了我们在节选为课文的部分(第一



节和第二节)里所见到的内容外，作者还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
和所遇到的`人与事，述说了自我的所思所想，而其中更多的
还是抒发自我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

生与死读后感篇五

?我与地坛》是一部非常难得，值得人反复深思“把玩”的作
品，也许是我自身阅读量的不足问题，在中国近代散文史上
这是一篇少有的极具充满哲思意味的文章。在作者悲凉而又
充满希望的笔调下，写出的不是骚情烂文，而是凌驾于整个
人类之上，向我们解答‘人’这一终极命题。

“一座荒芜并不蓑败”的园子，一个活到最犯案的年纪忽地
残疾了双腿的年轻人。在野草荒藤茂盛的自在坦荡之际，这
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摇着轮椅踏进这片荒园，十五年间，日
复一日，他每日是存着如何死，如何生这一矛盾体。

?我与地坛》主篇大致可分两个结构：

一、作者对“生”这一复杂问题的思考，以景物描写为主。
一草一木间背后影射作者对生命的感悟。“蜂儿如一琐小雾
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想透了什么，
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
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意见
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
万道金光。”

二、追忆回想表达对母亲到怀念。明暗线穿插交织，挣扎于
生死之际的残废青年。愤世叛逆的孩子，两种形象在作者笔
下跃然纸上，地坛荒芜并不衰败，母亲：苦难却又坚强。一
人一物变化间，早已体现作者对自己未来何去何从的回答，
对人生多灾多难的思考。

?我与地坛》整篇文章，共分七节，风格独特，打破了文人创



作与作品间固有的距离感，充满自传，自省，自诉的意味。
作者的真实身份融入其中，表现自己。在内容上，写景、议
论、抒情、叙事也毫无隔阂而言。相互融合，贯通始末。内
涵饱满。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容纳这么多的内容。结构显然
是一个关键。全文看似率性而为，不拘泥于技巧。全文章法
七节分而列之。难见起深较合。虽无关联，又似镶而嵌之。
但全文生气灌注。作者从大局着眼，抓住文章的氛围与情调。
文字情深而又思沉。展说大将气度，写得相当洒脱自在，一
气呵成，毫无赘言。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显有一片静土用来思考，更是匮乏一部
作品来让人深思感悟。读史铁生的作品，能在宁静与平淡的
伤感间细细体味“生命之重”。最后，就附上书的一段话来
作为此篇的结尾吧。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
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
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
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
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
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
忽略不计。”

生与死读后感篇六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生活
节奏在不断的被加快。在这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还能不能找
回纯真的自我?还能不能沉下心来仔细思索生命的真谛?最近
我读的一本书—《病隙碎笔》给了我答案。

读这本书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对其作者—史铁生的敬慕。一
个一生与病魔相伴且始终抱有“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并用一篇《我与地坛》感动数亿中国人的人，其作品我相信
也是像其人一样有着品味不尽的内涵，于是我与《病隙碎笔》
相识。

《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在生病治疗时期的点滴感悟，语言平
易近人，苦苦思索着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一如既往地思
考着生与死、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

当我们在贪生畏死之时，史铁生却在设想他的墓志铭，他说
用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里的一句再合适不过：我轻轻地
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并说，“既然这样，又何
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花圈、挽联
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
忘。”

曾经看着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抱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心
酸，但在看了这本书后，对于他们，又多了一份敬佩。他们
有着比我们普通人多出几百倍甚至是几千倍的勇气，这种勇
气，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看一部电视剧可以让麻木的心灵暂时激荡一下，而读这一本
好书带给我的我想怕是对心灵一生的触动。《病隙碎笔》让
我对生活、对人生产生新的思考!

生与死读后感篇七

合欢树曲中音符如行云流水般演绎着，敲击着每一位读者的
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跳动着对母
亲的真切怀念之心。 乍一看去，觉得文章应是状物类散文，
因为题为《合欢树》;然而，初读文章，有心生奇异：怎么是
写人叙事文章?通读全篇，才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巧妙。
文章以第六段“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
家。”



作为过渡段，乘转结合，非常自然。前部分是追忆母亲，后
部分是思索合欢树。对母亲的回忆为合欢树的意义作好了铺
垫，打下了感情基调。两部分衔接流畅，浑然一体。 作者在
前部分沿着回忆的路径重现定格了母亲身影的两个镜头，以
时间为序，信笔而书，笔触所至。无不渗透深情，行文如水
流成溪，质朴中显风采，平淡中藏深味。 第一个镜头是：10
岁时，“我”作文获奖，母亲很高兴，说自己当年的作文写
得还要好。“我”不服气，故意气她。年幼的“我”想来是
还没读懂一位母亲对自己的良好禀赋能传给儿子的那份喜悦
与自豪的。最后两句话“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
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
子。”体现出“我”重新回首这件事时，内心充满对母亲的
敬意与眷恋。 第二个镜头是：20岁时，“我”两腿残废后，
母亲为了让“我”重新站起来，不辞劳苦，“全副心思放在
给我治病上”。 当时，医院放弃了“我”，“我”也“心想
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而母亲从不肯放弃。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生命
是可贵的，母亲把儿子带到了这个世界，儿子成了她另一个
生命，她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走向失望?文中
说到“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差不多是
要命的事”，“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
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
不然她非疯了不可。”人生在世，能为自己疯，为自己痛的
人有几个? 无论何时何地，母亲都是儿子忠实而坚定的支持
者。当母亲发现“我”想写小说时，鼓励帮助“我”。“她
到处给忘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
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当一个人受到如此
厚重的坚持时，怎能不燃起希望之火? 终于，30岁时，“我
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欢树上处处是母爱的影子，是一生都不能磨灭的。 作者始终
对合欢树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找借口不肯去看，另
一方面“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也许是他



不知如何去面对失去这一份厚重的母亲吧。也许他只想把这
一切深深地藏在心底，独自咀嚼，“悲伤也成享受”吧。 文
章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描写过“合欢树”，只是借回忆之手，
托他人之语，一一交代“合欢树”的情况，不着一笔，却尽
显风采，果然不悦是大师手笔。 文章的语言淡雅、朴素，娓
娓道来深切母爱，就仿佛和读者在聊天是不经意谈起母亲，
说起合欢树一般，内心的深情没有像蓄势待发的洪水喷涌而
出，仍是如涓涓细流，闲话家常一一道来，怀念、悲痛之情
潜藏于字里行间，除却华丽辞藻与刻意雕饰，思绪所至，笔
触所到，深切隽永的真情蕴涵其中，等待有心人细嚼。


